
图①：位 于 印 度 尼 西 亚 万

隆的亚非团结纪念碑。

李志全摄（影像中国）  
图②：位 于 上 海 的 金 砖 国 家

新开发银行总部大楼内景。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供图   

  图③：2025 年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主

会场外景。 本报记者   李欣怡摄   
图④：世贸组织第十二届“中国项目”圆桌会

高层论坛现场。 世界贸易组织供图（新华社发）  
图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

方大会期间，工作人员向参加“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实

践”主题边会的嘉宾介绍情况。

    新华社记者   孟   菁摄   
图⑥：位于中国香港的国际调解院总部外景。

施   觉摄（影像中国）  

郑若骅（国际调解院秘书长、亚洲国
际法律研究院联席主席）

柳华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
究所所长）

奥利维耶罗·迪利贝托（意大利罗马
大学法学院院长）

司芙兰（阿根廷拉普拉塔国立大学
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安德烈·托马斯豪森（南非大学国际
法荣誉教授、南非国际问题专家）

联合国成立 80 年来，搭建了以
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框架，为
全球南方国家争取主权独立和群体
性崛起创造了有利条件，全球南方
国家也为维护和发展国际法作出了
重要贡献。当前，世界进入动荡变
革期，全球南方国家坚定维护以国
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主动参与
国际规则制定，推进国际关系法治
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
理的方向发展。本期特邀 5 位国际
法领域专家，就全球南方国家对国
际法治的贡献及如何进一步推动完
善国际法治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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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
系创立后，国际法体系经历了
从少数国家主导到多元共治的
深刻变革

郑若骅：二战结束后，以联合国为核心、以

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为世界总体保持和

平、实现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国际法体系经

历了从少数国家主导到多元共治的深刻变革，

发展中国家从规则的被动接受者逐渐转变为规

则的共同制定者。通过集体行动和创新实践，

发展中国家推动了一系列国际法原则和规则的

发展，使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

1955 年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万隆会议通

过了体现发展中国家共同诉求的十项原则。会

议后，亚洲—非洲法律协商组织成立，积极参与

国际法体系的建设和国际规则的制定，这是发

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迈出的重要一步。此后，

77 国集团、不结盟运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

多边合作框架，进一步增强了发展中国家的国

际立法能力。

安德烈·托马斯豪森：发展中国家作为集体

力量参与国际立法，源自二战后的去殖民化运

动。亚非拉等地区国家积极争取国家独立与民

族解放，参与国际法体系的建立与完善。1960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

独立宣言》，强调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的自决权，

并要求殖民统治立即结束。1986 年生效的《非

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强调人权的普遍性与发

展权的重要性，强调国家既负有人权保护义务，

也应促进集体发展。这拓展了国际人权法的范

畴 ，体 现 发 展 中 国 家 在 丰 富 人 权 理 念 上 的 贡

献。1992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立

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反映出发展中国

家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诉求，即在应对气候变

化的同时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使处于不

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承担气候变化治理的责任

时分工更加公正合理。

柳华文：发展中国家的兴起推动了二战后

国际法的量变与质变，在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

和原则的前提下，通过集体行动将主权平等、

安 全 、发 展 等 诉 求 转 化 为 国 际 法 体 系 中 的 内

容 。 1974 年 联 合 国 大 会 相 继 通 过《建 立 国 际

经济新秩序宣言》和《各国经济权利与义务宪

章》，提出主权平等、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等原

则，主张弥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

济发展差异，表明发展中国家已经开始为完善

国际秩序而展开行动。历时 9 年谈判通过的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发展中国家深度参与

国际立法、实现制度创新的典范，公约中出现

的“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内陆国出入海洋的

权利和过境自由”等内容，都体现了发展中国

家在国际法制定上的创新与话语权的提升。

奥利维耶罗·迪利贝托：以联合国为核心、

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体现了全球各种力

量的平衡，然而大部分国际法的基础构建于数

十年前，在当前全球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面

临困境。设计新的国际法框架和内容十分必

要，这需要人们对当前的困境进行反思，并以符

合当下形势的理念作为指导。地缘政治、公共

卫生、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也让我们认识到，

人类未来的出路只能是合作发展，只有通过合

作才能克服重重困难，法律是维护和平与发展

的强大武器。中国始终致力于以法律维护自身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利益，主张各国超越

制度分歧，摒弃零和博弈思维，践行真正的多边

主义，对国际法的创新与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

中国参与塑造“发展中国
家国际法”，使其更具特色、吸
引力和影响力

郑若骅：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道，积

极促进和塑造“发展中国家国际法”，使其更具

特色、吸引力和影响力。上世纪 50 年代，中国

与印度、缅甸正式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

对国际法基本原则的重要发展和贡献。当前，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倡导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为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发展指

明了方向。

近年来，中国成功斡旋沙特与伊朗复交、

促成巴勒斯坦 14 个派别共同签署《关于结束

分裂加强巴勒斯坦民族团结的北京宣言》，推

动通过对话解决分歧，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化解

矛盾的示范。今年，中国会同 30 余个国家在

香港成立国际调解院。这一由发展中国家引

领的争端解决制度创新，弥补了传统国际争端

解决机制的局限性，吸引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

更多国家关注。

司芙兰：在联合国框架下，中国提出并推进

了一系列凝聚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倡议和决议，

积极承担创新国际法体系的责任。中国在联合

国人权理事会提出“在人权领域促进合作共赢”

决议并获得通过，主张通过建设性对话解决人

权问题，契合国际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公

平、包容的人权治理的期待。中国推动通过此

类决议，旨在提升发展中国家在人权领域的话

语权，推动全球人权治理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

向发展。中国还通过提供法律援助、培训法律

人才等方式，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加强能力建

设，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奥利维耶罗·迪利贝托：在全球治理层面，

中国参与和牵头的一系列新型国际组织或合作

机制应运而生，例如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合

作机制等。它们寻求实现全球力量的再平衡，

推动国际规则更好地反映发展中国家普遍诉求

和共同利益。中国提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等

国际公共产品，推动相关国家跨境铁路、公路、

港口、能源管道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解决发展中

国家基础设施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呼应了发展

中国家提出的“发展权”概念。中国推动联合国

人权理事会通过发展促人权决议，呼吁各国全

面落实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构建全球发展

伙伴关系，消除发展的障碍，让发展中国家实现

更好发展。

安德烈·托马斯豪森：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

中国家，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法领域的规则制定

与解释，展现出通过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

塑造公平、包容、可持续国际规则体系的努力。

中国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与联合

国倡导的多边主义等原则高度契合，“共商共建

共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被多次写

入联合国文件，获得各国积极响应，不断转化为

国际共识。

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中，中国既坚持

遵守规则，又强调公平适用，不仅运用世贸组织

法律条款维护自身权益，还为其他发展中国家

提供了可借鉴的策略与经验，推动发展中国家

在国际法解读方面的能力建设。作为《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的重要缔

约方，中国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认为

发达国家应承担历史责任与资金、技术义务，确

保全球气候法体系兼顾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

与脱贫需求。这不仅使“气候正义”成为国际法

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更维护了广大发展中国

家的制度性权益。

全球南方国家加强团结，
确保国际法成为维护公平正
义的工具

奥利维耶罗·迪利贝托：尽管发展中国家有

诸多创新和贡献，但国际法仍主要由发达国家

主导建立，国际规则制定和解释权长期被少数

西方大国垄断，发展中国家代表比例偏低，导致

判决的多元性和公正性受到影响。在具体的国

际诉讼与谈判等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经常面临

信息不对称和专业能力不足等问题，需要加强

团结，增强对国际规则制定的影响力，并通过机

制对话、平台建设和集体行动，推动形成更加包

容、公平的国际法律秩序，确保国际法真正成为

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工具。

全球科技公司正处在快速扩张中，广大发

展中国家非常关注本国数据主权、数据安全。

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等最新科技领域，中

国政府出台管理措施，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有益

借鉴。中方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全球人

工智能治理倡议》等，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数据

安全治理方面的诉求相契合。2024 年，第七十

八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主提的加强

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140 多国参

加决议联署；2025 年，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七

次会晤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关于人工智能全

球治理的声明》。这些都是全球南方国家在该

领域达成的最新共识。

司芙兰：中国参与的多个多边合作机制，为

全球南方国家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

序提供了有效框架。《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

理事会天津宣言》明确提出，支持改革国际金融

机构，以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管理

部门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中拉合作

论坛、中非合作论坛

等多边合作机制，都将

发展中国家的诉求纳入

发展进程，在促进国际法进

步、为国际法治注入强劲动

力的同时，也以主权平等、提升

发展中国家发言权为核心，为构

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提供

了示范。

安德烈·托马斯豪森：中国在长

期参与多边机制中形成了兼具务实性

与战略性的法治路径：既遵守既有国际

规则，又通过积极参与谈判、提出倡议、

解释规则，推动国际体系更具包容性与公

平性。在法律能力建设方面，非洲国家希

望中国扩大法律人才培训，帮助非洲国家

在国际谈判与争端解决中增强专业能力。

在数字贸易、气候治理、知识产权与全球公

共卫生等新兴议题上，非洲国家期盼中国在

规则制定中发挥引领作用，确保新规则不会

重现“南北不平等”现象。

柳华文：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应积极推

动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丰富与发展，充实现

有争端解决途径。在网络空间、外空、人工智

能、深海极地等方面，中国同其他全球南方国

家需要加强技术层面的研究、发展与实践，积

极参与新兴领域国际规则的形成。中国可以

会同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加强国际法领域的人

才培养和学术交流，打破西方在国际法理论和

话语体系上的长期垄断，从全球南方国家的历

史文化与发展实践中汲取智慧，构建一套能够

反映自身立场和价值观的国际法话语，进一

步形成并推动“发展中国家国际法”的理念和

体系。

从在万隆会议上播下种子，到在当今全

球 治 理 舞 台 上 茁 壮 成 长 ，全 球 南 方 国 家 已

经证明，它们是推动国际法朝着更公平、更

正义、更包容方向发展的关键力量。未来

的国际法治秩序，必将深深烙上全球南方

国家的印记。

（本报记者张博岚、王骁波、谢亚宏、

戴楷然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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